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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职称办〔2020〕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连云港市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中

级职称考核认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县区职称办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各评委会主管部门、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深化职称制度改革，分类推进我市人才评价工作，

激发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造活力，市职称（职业资格）

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《连云港市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中级

职称考核认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

施。 

 

 

连云港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（职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20 年 3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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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中级职称考核

认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根据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<江苏省高层次和急

需紧缺人才高级职称考核认定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苏人社规

〔2018〕4号）要求，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市深化职称制度改革

精神，破除“唯学历、唯资历、唯论文”现象，树立“重品德、

重能力、重业绩”的人才评价导向，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市高层次

和急需紧缺人才评价的绿色通道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    一、实施范围和对象 

    凡在我市企事业单位、非公经济组织工作，符合以下条件

之一的人才，可申报考核认定除国家“以考代评”系列（专业）

之外的中级职称。 

（一）不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规定的学历、资历、层级

要求，但品德、能力业绩特别突出的专业技术人才。 

（二）不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规定的学历、资历、层级

要求，但品德、能力业绩特别突出，符合贯通要求的高技能人才。 

（三）不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规定的学历、资历、层级

要求，但业内、社会和市场认可，贡献突出，具有一技之长的乡

土人才。 

（四）其他我市培养引进的高层次、急需紧缺人才。 

可以正常申报评审中级职称的人才，以及经授权自主评审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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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发证的高等院校人才，不在本办法规定范围对象内。 

    二、考核认定机构 

（一）考核认定标准制定机构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各

系列（专业）职称主管部门成立连云港市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

中级职称考核认定标准制定小组，负责研究制定和定期完善连云

港市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中级职称考核认定标准。考核认定标

准制定小组下设分组，分组按职称系列（专业）设立。每个分组

不低于 5 人，其中基层一线专家不少于 1 人。分组组长一般由本

系列（专业）正高级人员担任，组员一般由本系列（专业）副高

级以上人员担任。 

（二）考核认定执行机构。市各系列（专业）职称中级评审委

员会设立考核认定组，负责当年度本系列（专业）认定工作。考

核认定组一般不少于 3人，从评审专家库抽取。 

三、考核认定流程  

（一）申报审核材料。连云港市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中级职称

考核认定工作与当年度中级职称正常申报工作同文部署，申报

与材料审核流程与正常申报相同。 

（二）组织考核认定。考核认定组根据连云港市高层次和急需

紧缺人才中级职称考核认定标准，对申报人提供的申报材料进行

审核并提出意见，提交当年度执行评委会审定。执行评委会根据

考核评议情况进行充分讨论，工作流程同正常评审工作流程。 

 （三）考核认定结果确认。各系列（专业）中级职称评审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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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将当年度正常评审结果和考核认定结果同文报至市职称办，由

市职称办发布结果并颁发证书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经考核认定的职称与评审通过的职称具有同等效力。 

（二）我市事业单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申报认定中级职称，

不受单位岗位数额限制。 

（三）参加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中级职称考核认定的人员，

继续教育不作要求。 

（四）申报认定的职称系列（专业）有职业准入要求的，须取

得相应的执业资格。 

（五）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中级职称考核认定工作原则上每

年开展一次，特殊情况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。 

（六）各地、各部门不得自行开展中级职称考核认定工作。一

经发现，一律取消，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五、附则 

（一）以前政策如与本办法不相符的，以本办法为准，遇国家、

省职称政策调整的，按最新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（职

业资格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
